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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恩高频量化 9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私募基金合同补充协议（二）

甲方（基金份额持有人）

乙方（管理人）：深圳前海国恩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丙方（托管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鉴于甲方、乙方、丙方签署了《国恩高频量化 9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私募基金合同》及

合同变更文件（如有，包括通过补充协议、征询意见函、公告等法律法规规定或合同约定的

方式进行合同变更的文件）（以下统称“原基金合同”），现三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经

友好协商，一致同意对原基金合同的相关内容进行修订，以兹各方共同遵守。

一、补充协议主要的内容

（一）修订基金名称

将本基金名称由【国恩高频量化 9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改为【国恩宏观精进 17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原合同封面、正文章节、签署页、附件及页眉部分中涉及“【国恩高频量化 9 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均修改为 “【国恩宏观精进 17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二）修订第十一章“私募基金的投资”第（三）条“投资策略”

1、原表述：

“1、量化模型选股：量化模型主要采用多因子选股以及机器学习模型，因子主要

为量价指标，因子来源主要为研究员对市场的跟踪以及通过稳健统计挖掘出大量的市场

规律和有效因子，再利用计量统计原理处理高维度、非线性数据，最终通过组合优化模

型得出最优的投资组合；

2、其他策略：本基金将根据市场变化和管理人的判断，投资本基金投资范围内约

定的投资品种、投资工具等，力争实现基金资产的稳步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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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内容为私募基金管理人对于本基金全部或部分投资品种相应投资策略的阐述，

不构成对于本基金投资范围、投资比例及限制或其他投资风控指标的补充。”

修改为：

“1、大类资产配置策略 本基金采用自上而下的分析方法，跟踪并研判宏观经济数

据和政策变化，研究各类资产当前估值水平、周期阶段和市场情绪，从而做出对各大类

资产的前瞻性战略判断，确定权益类、现金类、商品及衍生品类等资产的投资比例。该

策略持续研判市场短中期的潜在热点和风险因素，持续优化资产配置和风险管理。

2、权益类资产投资策略 本基金权益类资产投资策略包括宽基指数择时配置策略和

股票策略。宽基指数择时配置策略利用 ETF 等工具构建投资组合，并通过研判市场形势，

积极利用市场波动带来的择时交易机会，以获取绝对收益为目标。股票策略在大类资产

配置的框架之下，选择要参与的股票市场、考量股票仓位，基于对基本面分析、市场情

绪分析和技术分析，进行个股挑选和组合构建，以获取绝对收益为目标。

3、现金管理工具投资策略 本基金现金管理工具投资策略的目标是在严格控制风险

的前提下，提升基金整体投资组合的流动性，并适当增厚收益。根据基金产品的潜在流

动性需求、投资组合构成、当前市场机会情况等多个方面的考虑，来决定现金管理工具

投资策略在投资组合中的占比。

4、商品及衍生品投资策略（1）股指期货投资策略 本基金将根据风险管理的原则，

以对冲为目的，有选择地投资于股指期货。 本基金在进行股指期货投资时，将通过对

证券市场和期货市场运行趋势的研究，并结合股指期货的定价模型寻求其合理的估值水

平。管理人将充分考虑股指期货的收益性、流动性及风险特征，通过资产配置、品种选

择，谨慎进行投资，以降低投资组合的整体风险。 （2）商品期货投资策略 采用自上

而下、自下而上、量化投资等多种方法，跟踪并研判主要大宗商品的供求关系、基差、

期限价差、价量等指标的变化，从而做出对商品期货的前瞻判断，在严格控制仓位和敞

口的基础上，通过单边、对冲、套利等方式参与商品期货的投资。本基金存续期间，私

募基金管理人也将根据市场情况及时动态调整相关品种的投资策略。

以上内容为私募基金管理人对于本基金全部或部分投资品种相应投资策略的阐述，

不构成对于本基金投资范围、投资比例及限制或其他投资风控指标的补充。私募基金托

管人对投资策略条款不负有监督义务。”

二、补充协议的成立、生效及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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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补充协议自三方签署之日起成立。

2、补充协议生效

本补充协议生效应当同时满足如下条件：

（1）全体份额持有人均与管理人、托管人合法签署完毕本补充协议；

（2）管理人向托管人出具符合托管人要求的《补充协议生效告知函》；

当满足上述条件后，本补充协议自托管人收到补充协议和《补充协议生效告知函》原

件或扫描件之日起生效。若托管人收到补充协议和《补充协议生效告知函》原件或扫描件之

日和《补充协议生效告知函》载明的协议生效日不一致的，生效时间以生效告知函中载明的

协议生效日期和托管人收到生效告知函的时间孰晚的日期为准。

管理人仅可以下述三种方式向托管人发送《补充协议生效告知函》：

（1）通过托管人指定的网站上传，自网站显示审核通过时起视为已送达托管人；

（2）通过公认的快递的形式（不包括挂号信或平邮的形式）寄送的，管理人应当以

书面形式告知托管人快递单号，自托管人签收之日起视为已经送达；

（3）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向托管人发送的，自管理人收到托管人的表示收悉的邮件

回复起视为已经送达。

如管理人通过两种或以上的方式向托管人发送《生效告知函》的，以确认送达托管人

的较早时间为准。

3、补充协议的追溯效力

本补充协议约定的合同变更内容的生效时间按照下述第【2】种方式确定：

（1）本补充协议约定变更的内容需要追溯至【/】年【/】月【/】日生效，且管理人

保证《补充协议生效告知函》应当正确载明该等追溯事项。

（2）本补充协议约定变更的内容无需追溯既往。

4、本补充协议生效后，管理人应根据托管人的具体要求及时将补充协议和《补充协议

生效告知函》原件发送至托管人，并保证原件与扫描件一致。扫描件与原件不一致的，托管

人以扫描件为准。

5、本补充协议有效期为补充协议生效日至新基金合同终止日。

6、本补充协议是对原基金合同的调整补充，构成原基金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

原基金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若本补充协议与原基金合同存在任何冲突，以本补充协议约

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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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本补充协议中使用的词语，除上下文另有所指外，与原基金合同中的词语具有相同

的含义。

三、其他

1、本补充协议一式叁份，甲乙丙三方当事人各执壹份，每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管理人承诺应在本补充协议生效后及时书面通知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具体生效情

况以管理人通知为准。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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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恩高频量化 9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私募基金合同补充协议（二）》

签署页。）

基金份额持有人：

自然人（签字）：

证件名称：□身份证、□军官证、□护照、□港澳台回乡证或台胞证

证件号码：

或机构（盖章）：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基金托管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人（签字或盖章）：

基金管理人：深圳前海国恩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人（签字或盖章）：

签署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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